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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搜集、整理和利用金代佛教史料上做更多工作。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自 

汉唐迄于明清，历代佛教史料传承有序，唯金代佛教史料少如凤毛麟角，而仅有的一些史料也 

被湮没在碑刻、方志、文集 、笔记 、灯录之 中，搜集起来非常困难。鉴于这种情况 ，未来的研究应 

该进一步拓宽视野 ，一方面从宋金元及其后的佛学典籍和相关著述中发掘更多的佛教史料 ，另 

一 方面密切关注金代考古的新进展，力争从考古发现和传世金代文物中发现新的线索。 

近三十年清代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综述 

刘 洋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2) 

清代契约文书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契约文书是指订立发生一定权力义务关系的协 

议而写成的文书，诸如合同、协议书等。在古代，契约关系是民间 日常生活中比较重要的关系 

之一，诸多事务需要通过立定契约的形式得以确定。现存的清代契约种类很多，有买卖契约、 

典当契约、租佃契约、借贷契约、赔偿契约等各种契约，还有赠与、分产、遗嘱、继承等各种文书。 

近 30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日益多元化，清代大量的契约文书 

得以集中刊布。从契约文书发掘分布上看，全国各地都有发现，其中福建和安徽收藏最多；另 

有民间散落的一部分以及从族规、家谱等民间文献中誊抄的契约文书。 

一

、清代契约文书的收藏概况 

1．官方收藏研究概况。现存清代契约文书收藏主要分为我国官方收藏和民间收藏 ，以及 
一 部分 日本、美国的官方收藏。官藏契约文书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和 

全国各省市历史档案馆中，全国总数大约有40万件左右。官方收藏的契约文书也是不断动态 

变化的，例如 1989年北京图书馆购藏了一批清代的契约文书，共计两千余件，其内容包括地 

契、房契和其他契约。在此基础上，伍跃、杨晏平编撰《北图藏顺治年间契约文书十七件》(《档 

案》1992年第 1期)，从这些契约文书中，将顺治年间挑选出重要的十七件进行考察，以此反映 

清初民间社会的财产契约关系。顾剑徽《清代宁波契约文书》(宁波市档案局，2009年)系统 

地将近千件保存较为完整 的清代土地买卖以及其他产权交易的契约文书编成 书籍 ，为研究浙 

江省清代制度社会文化提供了资料。 

近30年中，契约文书的辑校工作也颇有成果：孙伟良主编，王万盈辑校《清代宁波契约文 

书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收集了一部分残缺的契约文书，其中均属手书，错字、别 

字、脱漏字、异体字、生僻字、数字大写乃至自造字较多，个别地方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为方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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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该书将错字更正，将漏字补上，为学者们提供便利。2009年 11月，为了进一步有效利用馆 

藏档案资源，天津市汉沽区档案局积极开发编研成果，编纂出版了《契约资料汇编》画册，收录 

了汉沽地区从清代顺治十二年至建国初期的盐滩买卖、转让契约，内容包括滩副的数量面积， 

位置、计价方式及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等方面。2011年初，张介人《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则将辑校范围定在清代契约上的县印和契约税，且收集的重点是 

以盖“慈豁县印”的契约为主，有助于研究清代税收。 

在地方典藏清代契约文书工作中，以安徽、福建地方收录的契约文书最为全面。徽州契约 

文书是继故宫清代档案文献之后中国最有价值的三大文献之一。徽州亦是徽商的发源地，商 

人的买卖、投资、融资等更需要大量的契约文书，因此研究徽州清代契约文书的成果最为丰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 

出版社，1993年)主要收录了安徽省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 

契 、典当文约 、税契凭证 、赋税票据等契约文书。 

在清代福建契约文书研究方面，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7年主编的《明清福建经济契约 

文书选辑》是自1958年以来在福建全省收集到明清以来的契约约4750份，并在近年对这些珍 

贵资料进行了修复和整理。福建契约文书遍及闽中、闽东、闽南和闽北，缺少闽西地区。全书 

总计编选辑录各类契约文书 1795件。可以说该书的编辑 出版，是继大型契约文书资料《徽州 

千年契约文书》之后 ，又一部史料丰富的契约文 书资料选辑。书中前言里提到 了红契和 白契 ： 

红契是指经官府盖印文书；白契是指 民间买卖双方 自立文契，未曾投税印契的契约。白契的格 

式与红契大抵相同，但白契没有证明已缴纳了契税的官印。栾成显《<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 

选辑)介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 3期)对此书作了评论，并对红契、白契作了深入分 

析，可见目前学术界对红契、白契仍有不同见解。 

在清代四川自贡井盐契约文书研究方面，上世纪80年代，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自贡市 

档案馆等单位陆续选编公布了自1732年(清雍正十年)至 1952年 自贡地区盐业契约、文书 

900余件，并汇编了《井盐史通讯》与《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在此基础上，四川师范大学彭久松于 1986年在《盐业史研究》上陆续连载发表十篇《自 

贡盐业契约考释》：其中“连载一”全面考释了整个 自贡盐业契约现存状况；“连载二”释读同治 

九年(1870年)金海井文约一件；“连载四”释读同治三年(1864年)洪海井文约一件；“连载 

七”释读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涌福井文约一件；“连载八”释读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 

龙海井文约一件；“连载九”释读清代道光十六年(1838年)双福井文约一件；“连载十”释读清 

光绪三十年(1904年)龙海、洪川井文约两件。 

在清代贵州锦屏契约文书研究方面，20世纪6O年代锦屏县就陆续开始收集民间散落契 

约文书，截止2007年，共收集锦屏文书 40余万件，涉及范围广泛。2007年，由中山大学人类 

社会学研究中心结集编著成《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 5 

月《清水江文书·第二辑》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包括林业生产)、 

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 

此外，20世纪 90年代初，四川峨眉山市档案馆发现一批宋代、明代和清代的珍贵庙宇和 

田地契约档案资料，共计 10卷(册)，273份(张)，数量较多的是田地、房产契约档案。其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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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参见丁乐生《峨眉山市发现宋、明、清代档案资料》(《中国档案》1990年第 7期)。辽宁省 

鞍山市档案馆也整理了各种档案资料 3598卷(册、份)，主要有：清代嘉庆至宣统年间的房地 

产契约、经济往来账 180余卷(件)，其详细介绍在霍宏《鞍山市档案馆征集工作有成绩》(《中 

国档案》1992年第 5期 )里。 

2．民间收藏研究概况。由于清代契约文书特殊的生活实用意义，加之契约本身具有的地 

方性和民间性 ，所以在我国民间，也有很多个人收藏和 尚未被发现的清代契约文书。近 20年 

来 ，新发现的民问契约文书不下十万件 。民间收藏主要以个人收藏爱好为主 ，例如宁波市一位 

何姓市民5年内独自收藏370余张地契。李得湖《平川区发现清代民间土地契约档案》(《档 

案》1998年第 6期)描述了白银市平川区宝积乡响泉村发现了一批年代较为久远的土地契约 

档案，其中道光十七年(1838年)十一月初一日土地契约、同治十三年(1875年)八月十六日土 

地契约各 1份。著名私人藏书家田涛《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华书局，2001年)所收田先生 

私人所藏 950件 自1408年至 1969年各个时期的契约文书，为了解明清以来广泛的民事活动， 

及研究传统的民事法律规范，提供了第一手直观的资料。宋志勤《阎氏家传珍藏——清代“民 

间契约”》(《档案天地))2004年第5期)讲述了由衡水市计生委干部阎存行家传并精心保存的 

时间跨度 260余年的珍贵“民间契约”，其中最早的一张地契是乾隆三年 (1738年)所立，距今 

已有 265年之久。姜志书、徐青《一组清代家族契约档案被挖掘整理》(《中国档案))2004年第 

7期)记载形成于顺治九年(1652年)，涉及顺治、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七朝，时间 

长达250多年的一批清代地契档案最近在浙江省江山市档案馆被挖掘整理。梁小平《清及民 

国时期民田契尾》(《文博))2007年第 3期)主要展示了其长期收藏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民田 

契约 8份。 

与此同时，近期各地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清代契约文书：福建罗源霍口发现晚清许多完整的 

契约文书 ，时间最早的契约是咸丰元年 (1851年)，距今有 150多年历史 ；2010年 1月在贵州开 

阳县苗族村寨发现一份清代户贴和完税凭证；2011年 4月 10日，在重庆发现清代同治元年一 

份田土买卖契约。2011年5月6日，四川宜宾市发现清代嘉庆房屋契约，历经200年仍完好无 

损。2011年 6月 1日，山西大同人李润在整理家人遗物时意外发现 了近 2O份清末 民国年问 

的李氏契约。同月，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获悉，一份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的田土 

买卖契约文书在当地发现，这份契约历经 150年岁月仍完好无损。 

3．国外收藏研究概况。国外近 30年对我国清代契约文书的收藏于研究成果也颇为显著。 

日本也在“二战”后经由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内田力藏、古岛和雄保管而于 1980年移交给 

东洋文化研究所一部分文书，至此，东洋文化研究所中收藏中国清代契约文书就有 12个编号， 
一 共 3165件 ，以卖 田契 、卖房契和纳税执照居多。厦 门大学的杨国桢在东京期间对东洋文化 

研究所的契约文书做了调查 ，将其结果写成文章 ，1986年载于滨下武志等编《东洋文化研究所 

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下)》，啸鸣《本刊主编杨国桢赴 日本研究和交流》(《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 3期)对之有详细介绍。日本学者从20世纪初就对中国清代契约史研 

究十分重视，近 30年发表的著作有：1983年、1986年相继由滨下武志等编的《东洋文化研究所 

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 ·解说》(上、下)这两册资料集；1987年由科大卫等编《许舒博士所辑 

广东宗族契约辑录(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美国哈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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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图书馆也收藏许多中国清代契约文书，数量仅次于日本收藏。1997年，山本英史《关于哈佛 

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契约文书》(《东洋学报》第 79卷第 1号，1997年)详细介绍了美国收 

藏中国清代契约文书的现状。岸本美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3O年》 

(《史学月刊}2005年第 12期)对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 1975年开始的“契约文书研究会”作了 

详细讲解，包括研究会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作者也曾亲身编著过东洋文化所收集的清代 

契约文书，并参与了滋贺秀三编撰的《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年版)中“明清契约文书”一章。这些契约文书在国外的整理与公布，使得学术界对清代 

契约文书的研究更为丰富。 

下面从清代契约文书的刊布总述，地契房契、商业及林业契约，少数民族、台湾等地区的契 

约及其相关研究等几个方面对近 30年来清代契约文书的研究状况做一概述 ，以探求研究契约 

文书的方法与规律 ，指出存在问题 ，敬请大家指正。 

二、清代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 

1．刊布总述。近 30年来 ，我国各类对于清代契约文书的学术论文一共 189篇，其中期刊 

论文 151篇，博士论文 13篇，硕士论文23篇，会议论文 3篇。基本以各地契约文书研究为背 

景，反应当地清朝时候的政治、法律、社会基本情况 。 

清代国家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采取了更多更严密的强制办法，除官版契纸外，还增加了 

例如“鸳鸯契尾”等办法。裴燕生《清代的契约文书》(《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 2期)通过研究 

契约的格式和典型契约的内容 ，对民契、契尾和富契纸三种形式，强调 了清代国家对契尾的重 

视，使契尾获得与正契相同的法律地位。栾成显《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价值》(《史学月刊》 

2005年第 12期)在搜集史料方面向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从档案学上面探讨了明清 

契约文书的研究价值。秦进才《大觉寺所藏清代契约文书史料价值浅谈》(《中国农史》2006 

年第2期)从北京清代寺院经济活动的可靠记录、北京清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缩影、大觉寺清代 

历史的真实记载三方面，探讨了北京大觉寺发现的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任吉东《近代中国 

契约文书及其研究》(《历史教学}2007年第 7期)对近代中国契约文书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 

介绍，并简单介绍了日本学者对清代契约文书的研究状况，并对未来契约文书的研究展望。李 

章程《清代契约性文书关书探微》(《兰台世界}2008年第 14期)对于清代契约性文书——关 

书 ，从其程式结构及用纸、送达与回拜 、内容及性质四大方面探析了清代官幕之间的关系，较详 

细地分析了关书中所透射出的官幕间的称谓、幕友的类别、幕友的束修和幕友的任期，从另一 

个角度诠释清代官幕关系及幕友这一类特殊的群体。 

这个时期，也有不少学者著了专门的书籍，来专门研究清代契约文书：张传玺《中国历代 

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收录清代契约文书432件，资料来自于选自各省 

(区)市、学校的图书馆、博物馆及个人收藏的契约原件和“契簿”、摩崖、碑刻、族谱、一般文献 

中的契约录文及买地券等，收录契约种类多样 ，内容广泛，对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财政状 

况、阶级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等是很有益的，在《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 3期上，张伟明《清代 

北京契约文书研究——以(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辑录契约为例》详细介绍了这本著作，内 



近三十年清代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综述 47 

容详实，考证严谨。孙兆霞《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以贵州省安 

顺市吉昌村为背景，涉及土地、林地、房屋在买卖、租佃、典当和分关(家)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丰富了我国契约文书区域和族群类型的种类 ，填补 了我国屯 田制度变迁及影 响的民问史料的 

空白。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比较全面地以山东、安 

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进行区域性的专题考察，对明清 

时代的经济结构 、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 ，地权分化 的历史运动 、贵族地主经济、庶 民 

地主经济和山区经济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书中亦收录的其 1983年发表在《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第 3期上的《清代浙江田契佃约一瞥》，该文首次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浙江契约录存进行了分析研究。由于江浙地区素为经济富庶省份，亦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 

生地区之一，《治浙成规》卷一载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浙江布政使司告示云：民间执业， 

全 以契券为凭。因此 ，在该地区土地 占有和使用上 ，普遍盛行契约文书。 

2．房 、地契，商业及林业契约。土地房屋买卖契约是物权契约的一种。清代契约文书中， 

特以地契房契这些最贴近人民生活的契约为主，据考证，清代文书中的地契房契约占清代所有 

契约文书总数的 63％ ，因此学者在这上面的研究精力相对投入较多，研 究成果颇丰。在此必 

须注意到，地契上所盖的印信并不说明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国家，而仅是已经缴纳了契税的凭 

据。 

20世纪80年代，研究清代土地契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杨国桢《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 1期)将福建北部自1963年以来收集的四千余份乡 

村契约文书资料统一汇编，将清代闽北各类土地买卖文书和土地租佃文书，抽出若干典型事 

例，按朝代和年月的先后排列，辑成本编。谭棣华、赵令扬《从广州爱育堂契约文书看清代珠 

江三角洲的土地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 4期)揭示了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 

因为需要修筑河堤，以及与江海争地，所不同于其他内陆地区的土地买卖关系。进入 90年代， 

刘小萌《乾、嘉年问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书进行的考察》(《清史研究》1992年 

第 4期)以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封建经济的繁荣所产生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 

膨胀为背景，对旗人土地关系、租佃关系、民典旗地等角度进行研究。沈炳尧《清代山阴、会 

稽、诸暨县房地产契约文书辑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 3期)对上述三个县房契做了 

考察。马学强《“民间执业 全以契券为凭”——从契约层面考察清代江南土地产权状况》(《史 

林))2001年第 1期)论述了清代作为财政主要收入的江南地区的土地买卖情况。卞利《清代江 

西安远县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4年第 3期)介绍了清代江西赣 

南地区大批民问进行土地买卖和租佃活动的契约文书 以及民间收藏 的完粮串票 (即上、下忙 

执照)、军功或捐监执照等 ，并对其作了研究 。陈学文 《土地契约文 书与 明清社 会、经济、文化 

的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 l2期)则深刻地将契约文书与社会、经济、文化相关联，为研 

究明清社会制度、经济史、文化史提供了不少方法。童广俊、张玉《试论清代、民国时期冀中农 

村土地买卖中的契约精神——以束鹿县张氏家族土地买卖契约为例》(《河北法学))2006年第 

8期)通过研究清代民国契约来体现现代的契约精神。刘高勇《从格式固定化到内容形式化： 

中国传统契约的发展轨迹——以清代田宅买卖契约为中心的考察》(《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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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期)考察了清代契约发展历史，说明了契约的形式是从一个随意到逐步稳定规范的过程。 

这里，张传玺所著的《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深入探讨契约与地券的相 

关问题及封建国家土地私有制形式 ，驳斥 了有些学者认为封建 国家土地国有制的观点 ，对于经 

济史和法制史 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为成熟的阶段，社会财富和人IZl大量增加，势必带来不少买卖 

合同事务。 

清代的官契有统一的格式，统一的盖章制度，同时也要收缴一定的契税。清代的契税一般 

为契价的百分之二、三，清末稍涨，典契曾上升到百分之六，买契曾上升到百分之九。易弓《康 

熙五十六年(张渭瑞出卖熟荒山田契约)评介》(《历史档案》1989年第 1期)通过研究清代康 

熙朝少数档案中实践较早 ，最珍贵的“张渭瑞 出卖熟荒山田契约”，认为该 契约反映了康熙末 

年以来四川地价人 口、税赋制度 、风俗及政区的变化情况。此后刘高勇《论清代的契税与民间 

契约管理》(《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2期)认为清朝政府对民间不动产买卖的管理主 

要是通过征收契税的方式，以此来解答今天我们的政府在打压房价、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上的 

得失。在研究清代买卖妇女问题上，卢增荣《清代福建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交易》(《东南学术》 

2000年第 3期)通过对近年搜集的若干珍贵的有关女性交易的契约文书及相关资料的分析 ， 

揭示了清代以来福建民间女性交易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伦理观念有 

关。吴佩林《从实物出发：婚姻史研究的新路径与新取向——评(清代民问婚书研究)》(《妇 

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 2期)通过对清代民间婚姻文书研究，为研究清代婚姻史提供了新思路 

和新方法。 

王德庆《清代土地买卖中的“除留”习惯——以陕西紫阳契约与诉讼为例》(《唐都学刊》 

2006年第 2期 )着重研究了陕西南部土地交易中特有的“除留”问题 ，为学者研究清代诉讼历 

史增加了新的方向。刘高勇《官牙与清代国家对民间契约的干预——以不动产买卖为中心》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1期)说明了清代的官牙是国家对民间买卖契约实施干预的 

最重要途径。王万盈《产权交易下的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 

第3期)对进一步研究清代浙东土地变迁、基层社会控制以及产权交易方式都有重要价值。 

中人亦称中保人、中证人，是在买卖关系中充作中介人和证明人的总称。立契必须要有中 

人参与，业主和中人等也要在契约上署名画押，以示负责。在中人问题上，韦明铧《“白蚂蚁” 

解——关于房地产买卖之“中人”及其文化释读》(《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 5期)通过清代的 

老房契，论述了买卖第三方的“中人”。李力《清代民间契约中关于“伙”的观念和习惯》(《法 

学家))2003年第 6期)表达了清人关于伙的观念，以及相当定型的关于伙的习惯。王日根、卢 

增夫《清代晋江店铺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 1期)从交易当中 

的中见人、知见人与交易一方或是双方的关系来研究，探讨宗族在交易过程中的一些影响。同 

时研究中人的还有，周进《清代土地买卖契约中人现象研究》(《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 

4期 )对清代“中人”在契约中的角色划分及对 同姓 “中人”的作用进行 了浅要 的分析 。刘 高 

勇、屈奇《论清代田宅契约订立中的第三方群体：功能及其意义》(《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 3 

期)论证了在清代田宅交易中第三方人数的多少决定了交易可行性的强弱。周进、李桃《同姓 

中人在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的法律角色研究——从与卖方的关系探讨》(《贵州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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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 11期)论述了同姓的“中人 ”在土地绝卖契约 中的地位。陈胜强《中人对清代土地 

绝卖契约的影响及其借鉴意义》(《法学评论))2010年第 3期)探究“中人”对清代土地绝卖契 

约的影响，有助于发掘中国民法的本土资源，将西方法理与中国本土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 

当代中国民事立法的目的。 

在清代，林业的管理也是一项重要的行政举措，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契约文书记录着对林业 

的治理。清水江林契是中国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人民创造和保藏的一种民间文献遗产， 

主要包括山林经营和木材贸易方面的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姜秀波《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样板——读解清水江清代林契》(《当代贵州))2003年第 5期)通过解读清水江林业契约，论述 

了清代民间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罗洪洋、张晓辉《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 

(《民族研究))2003年第 3期)认为锦屏人工林业的发展得益于上述契约有效地保护了人工育 

林者的产权，较好地调整和规范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罗洪洋《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 

契约的纠纷解决机制》(《民族研究))2005年第 1期)研究我国清代在边远的黔东南锦屏苗族、 

侗族地区林业契约的具体形式，为研究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的形式提供不少宝贵意见。罗洪洋 

《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契约之卖契研究》(《民族研究))2007年第 4期)对我国清代黔东南 

地区人工造林事业的探究。单洪根《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清代林业生产关系的活化石》 

(《凯里学院学报))2007年第 5期)论述了锦屏林业契约文书发现的过程，并对锦屏林业契约 

文书进行分类，分析锦屏林业契约文书产生的发展的背景，说明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是清水江流 

域林业生产关系和早期资本主义的“活化石”。罗康隆《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林业契约与人工 

营林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 2期)研究了贵州清水江下游侗族人工林 

业的形成与发展。对林业契约文书的追踪研究中，谭洪沛《数十万贵州清代林业契约文书将 

有新家》(《中国林业))2010年第 3期)报道了总投资 1782万元的锦屏文书特藏馆建设工程破 

土动工，将清代数十万贵州少数民族清代林业契约文书系统分类保管，为以后学者研究带来方 

便。程泽时《清代锦屏木材“放洪”纠纷与地役权问题——从加池寨和文斗寨的几份林契谈 

起》(《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OLO年第 4期)从加池寨和文斗寨的几份林契看到中国地役权 

制度的原生性。单洪根、龙泽江《林业契约与林权改革》(《林业经济))2010年第 8期)论述了 

苗侗等民族在长期的林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智慧的体现。罗康隆《从 

清水江林地契约看林地利用与生态维护的关系》(《林业经济》201 1年第 2期)通过对林地契 

约文本所反映的社会实质的解读 ，揭示清水江流域各族人民高效利用林地资源和精 心维护生 

态系统的完美结合。 

3．少数民族、台湾等地区的契约及其相关研究。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契约文书相对 比较 

稀少，但发现的契约文书都很有参考价值。黄时鉴《清代包头地区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 

包头契约的研究之一》(《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 1期)将包头地区发现的清代 255例契 

约文书分为四类讨论，以考察清代内蒙古封建土地租典押制形成过程以及土地问题上的蒙汉 

民族关系阶级实质。从中也能看出清政府在处理蒙汉土地纠纷中似乎偏袒蒙古人。海南岛在 

古代称为琼州府 ，清代将琼州府改称琼州道，清末又改三州十三县，也留下了不少契约文书。 

张雪慧《清代海南黎族的土地典卖契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 4期)对于海南省 

黎族典卖土地刻木等珍贵资料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了当地木刻契约的发展历程，探索了黎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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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民族发展。杨有庚《清代苗族山林买卖契约反映的苗汉等族间的经济关系》(《贵州民 

族研究》1990年第 3期 )记录着黔东南文斗苗寨产生于清代的山林买卖关系和租佃关 系，对贵 

州苗族山林买卖契约与我国东南各省的田地买卖契约的比较研究，以展示苗汉等族之间经济 

关系。王宗勋《浅述锦屏山林契约档案》(《贵州省档案学会纪念建党 8O周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集》，2001年)反映清代中期以至民国时期锦屏等清水江下游苗、侗族地区封建林业生产关系， 

是研究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他的《从锦屏契约文书看清代清水江 

中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 1期)以中国第三大历史文 

献——锦屏契约文书为基础，对清代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民族关系的整合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 

见解。罗树杰《论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的类型——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研究之一》(《广 

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 1期)对广西大新县改土归流前的田地契约及相关文书进行分析。 

王明东《清代彝族地区土地买卖、典当和租佃分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分 

凉山彝区和云贵彝区来说明汉人在彝区买卖土地的问题。此外，柳洪亮《跋(清赵三畏等为办 

母丧变卖房产契约)》(《西域研究》1995年第 4期)详细介绍了清代新疆地区的丧葬制度，唯 

一 不足之处在于引用契约文献较少，不足以说明整个新疆习俗情况，但其中的价值仍值得肯 

定。李进新《近代新疆维吾尔族契约资料评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 1期)讨论了 

清代后期到解放前夕新疆南部维吾尔族社会内部有关土地、私产、遗产的买卖、捐赠、租典、转 

让、伙种和继承等问题，以及当时是如何通过契约形式解决这些民事问题的。于红梅《清代新 

疆土地买卖契约》(《新疆大学学报12009年第 2期)主要根据此地发现的土地买卖契约，深度 

分析了新疆清代社会制度中的独特性。 

台湾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地区，清代在台湾收复后设立了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 

县，并从属福建省管辖，后随着人口经济增长，又不断设立府县，终于 1887年台湾建省，也有着 

丰富的契约文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中国清代档案共 70余万件，保存极为宝贵的研究资 

料。近 30来 ，大陆发现的台湾地区契约文书也不少 ，研究成果也显著。 日本 占领台湾后 ，组织 

了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并对台湾民间的合殷经营作过调查，收集不少相关的契约文书等原始 

资料，后由冈松参太郎于1909至 1911年出版了《台湾私法》一书，对台湾契约文书情况作了专 

门介绍。国内学者直到上世纪末，才有郑振满的《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台湾研究集刊》 

1987年第 3期)专门学术文章出炉，在日本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作进一 

步考察，填补了台湾地区经济史的空白，拉开了国内学者对台湾清代契约文书的研究序幕。周 

翔鹤《清代台湾给垦字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 2期)通过对清代台湾的契约文书形 

式之一——给垦字的研究，对清代台湾的佃户与业主之间的契约关系作一些探讨。韦庆远 

《从族谱、契约文书看清代闽台间的宗法关系》(《史学集刊》1989年第 4期)利用族谱和契约 

文书论述了在宗法制社会中清代闽台之间的宗法关系，为以后学者研究台湾与大陆间的关系 

史提供了素材。周翔鹤《清代台湾开发史上的个体开垦者》(《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 3期) 

指出了关于个体经营、番垦等研究不多，且对台湾其他经营方式在开发史上的地位重视不够。 

进入21世纪后，首先陈支平、卢增荣《从契约文书看清代以来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台湾 

研究集刊)2000年第 1期)对清代以来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作一细部的考察。周翔鹤《清代 

台湾宜兰水利合股契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 3期)利用合股契约，以清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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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台湾宜兰水利合股经营为个案，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合股经营企业状况。陈支平《清 

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OO1年第 3期)着重从契约文书中找 

出清代中期以后民间土地开垦与政府赋税征收的相互脱节现象的原因。他的《从契约文书看 

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台湾研究集刊772002年第 2期)则主要引申其之前的 

论点，分析 日据时期的台北当地赋税情况。周翔鹤《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竹堑社的土著地 

权问题》(《台湾研究集刊772003年第2期)利用土地文书 ，研究这一变化的进程和由此产生的 

平埔族社群内部的贫富分化。陈瑛王f玎《从清代台湾托孤契约文书探讨闽台女性财产权的变与 

不变》(《闽都文化研究772004年第 2期)利用清代台湾托孤契约文书探讨了福建、台湾地区女 

性在婚前婚后财产权 的问题。 

利用契约文书研究清代工商业。陈支平、卢增荣《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 

营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772000年第2期)论述了清代工商业发展的情况，与国 

外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作了比较。其后，陈支平《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 

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7)2OO1年第 3期)研究表明中国近现代的工商业，与鸦片战争以前 

的社会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某种传承关系。 

利用契约文书研究清代乡村社会。宋秀元《清代前期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社会科学 

辑刊》1980年第6期)对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大量题本，对清代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作 
一

初步探讨，文章也分析了康熙末年的摊丁入亩政策的形成过程，但对佃农在摊丁入亩以后与 

田地的关系分析不足，对清代前期实物分成租制研究亦尚浅。傅衣凌、陈支平《明清福建社会 

经济史料杂抄(续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 4期)探讨了明清时期契约文书的 

发展，并通过研究福建各地契约文书，认为福建宗族蓄奴制、租佃劳役 、墓佃等一直延至解放 

前。曹国庆、萧放《清代景德镇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初探——瑶里詹氏祀产契约剖析》(《农业考 

古》1988年第 1期)通过《詹氏宗谱》一部和詹氏祀产散契一卷，共计契约72件，从契约关系方 

面进一步研究清代景德镇瓷器事业的发展 ，这是前所未有 的研究景德镇瓷器的新途径。张玉 

《从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看清代直隶农村的银钱流通》(《中国农史772005年第 1期)真实 

反映了清代直隶地区银钱流通的史实，具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张应强《清代契约文书中的 

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7)2005年第 5 

期)展示了特定区域历史背景条件下家族成长及村落社会生活若干方面的大致情形。从中可 

以了解到 ，在区域社会以木材的种植与伐运为中心的经济生活 中，王朝国家推行的土地制度及 

相关政策 ，塑造或改变 了地方社会 的地权观念 以及 以地权关 系为 中心的社会关系。张本 照 

《清代乡村社会契约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年第 13期)对清 

代契约运行 的秩序作 了探讨。 

清代盐业契约及其研究。张学君、冉光荣《清代富荣盐场经营契约辑录》(《中国历史博物 

馆馆刊》1982年第 3期)主要对馆藏43件清代富荣盐场经营契约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述。1983 

年，他们再次论写《清代富荣盐场经营契约辑录(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 1 

期)进一步地对清代富荣盐场契约进行深入研究。李三谋《清代四川盐井土地买卖契约简论》 

(《盐业史研究7)2OO1年第 1期)反映了四川盐田盐井契约作为一种特殊的田契在民间生活中 

的重要性。张国钢《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四JII自贡盐业契约档案文献》(《中国档案报7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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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15日)着重论述了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重要意 

义，以及对中国近代半封建经济过渡到半殖民经济的作用。陈丽《自贡盐业契约“出山约”与 

“出丢上中下节约”研究》(《四川理工学院12009年第 1期)对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能形成独 

特的生产模式，以及长盛不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利用契约研究清代法律。苏亦工《发现中国的普通法——清代借贷契约的成立》(《法学 

研究》1997年第4期)探索了在今天看来都是既定模式的要式、要物、约因、时效、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等问题。相关还有李力《清代民间土地契约对于典的表达及其意义》(《金陵法律评 

论12006年第 1期 )。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近3O年来，由于学者们的努力，清代契约文书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涉 

及清代契约文书的收藏以及对 当时土地、房产 、林业 、少数 民族政策、台湾地 区以及其他民生各 

个领域的研究，为研究清代社会制度、文化、经济提供了新材料。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历 

史文献价值 ，但关于清代契约微观的研究仍旧是一个 比较薄弱环节。 

2O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研究述评 

姜旭朝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张继华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中国古代历史上 ，海洋贸易曾出现过市舶贸易、朝贡贸易、商舶 贸易等多种形式 。研究 中 

国古代海洋贸易史，对于考察古代中国以海洋为媒介的对外关系发展进程、沿海区域经济联系 

及与周边沿海 国家或地区贸易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大海洋贸易圈的发展与演进趋势等，都具 

有重要意义。2O世纪以来的文献研究中，早在 30年代就有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市舶制度的记 

载和研究。此后，关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发展方面的论著大量涌现，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海洋贸 

易概念。学术史研究中，与海洋相关的贸易研究多涉及三个概念 ：沿海贸易、海上贸易和海外 

贸易，尤其是明清时期后两个概念使用颇多，这一时期“海上贸易”主要用于指代当时游离于 

官方贸易之外的私人海上贸易。学界多直接涉人贸易具体问题分析，鲜有对这三个概念范畴 

及三者间区别 的详细解析。事实上从文献 中渗透的这三者含义看，沿海贸易和海上贸易主要 

是地理概念，着眼于贸易的发生地；海外贸易则是针对贸易对象提出的，更关注以海洋为媒介 

的地域经济联系，是与对外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个范畴。当然，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这些概念 

之间不乏重叠成分。本文为了将这些文献均包括进来 ，对不同贸易的整体表述采用概念归并 


